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的公告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09]140号文批准，于 2009年 03月 30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截止到 2009年 04

月 30日，基金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1,048,456,890.45人民币元，利息共计 161,474.84人民币元。上述资金已于 2009 年 05月

05日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25,557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1.00元人民币计算，本息

合计募集基金份额总额为 1,048,618,365.29份，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归投资者所有。

其中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于 2009年 4月 30日认购本基金，

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9,999,000.00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认购费用为 1,000.00

元。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募集情况已符合基金合同生效的条

件。本基金于 2009年 05月 06日得到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基金备案手续办理完毕，基金

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网站（http://www.scfund.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021-50509666）查询交

易确认情况。 

http://www.scfund.com.cn/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后不超过 3个月的时间起开始办理。在确定了

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开始办理日之前 2日在至少一种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五月七日 

  

 


